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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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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水务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碳水务评价的总体要求、评价等级、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评价程序和管理与监督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水质净化厂、工业废水处理厂以及供排水泵站水务设施的零

碳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零碳水务  zero carbon water services 

通过集成应用光伏发电、尾水余压发电、微风发电、储能、污水制氢、工业节能（如AI精准曝气、

精准加药）及污水源利用等综合能源技术，实现运营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为零或小于零的水务设施。 

 

水务综合能源系统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for water services 

在水务场景中，为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化而协同运行的多类型能源供应、转换、储存与节能技

术组合。 

 

清洁能源自给率  clean en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在一定核算周期内，水务设施通过场区内自有可再生能源系统（如光伏、余压、微风等）及其他清

洁能源回收系统（如污水源热泵、制氢利用等）产生的能源总量，占该设施运行总能源消耗量的比例。 

 

碳减排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通过实施节能改造、工艺优化、清洁能源替代及资源循环利用等措施，使水务设施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基准线排放量有所降低的行为及成效。 

 

能源利用效率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水务设施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对输入能源的利用程度及转化效能。 
注： 本文件中主要通过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以及能源储存与转换装置（如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效率进行综合衡量。 

4 总体要求 

零碳水务评价应采用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的方式。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务工艺、能源管理及碳排放核算等方面的专业技术

团队和项目评价经验。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遵循客观独立、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原则开展评价工作。 

水务设施运营方（以下简称“参评方”）申请零碳评价，应在设施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产运营

满 1 年后进行。 

评价数据采集与核算的时间跨度应以一个完整日历年（或连续的 12个月）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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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设施在开展零碳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应首要确保出水水质、供水水质及生产运行的安全，不

应以牺牲水质安全为代价追求低碳指标。 

评价周期内，水务设施应无环境污染事故、生产安全事故。 

5 评价等级 

根据清洁能源自给率（ ceR ）和综合评价得分（ totalS ）的双重指标进行等级评定，具体评定标准见

下表1。 

表1 零碳水务设施评价等级划分表 

等级 评分 说明 

零碳示范 ceR ≥95%且 totalS ≥90分 行业标杆 

零碳先进 ceR ≥85%且 totalS ≥80分 优秀安全 

零碳达标 ceR ≥80%且 totalS ≥70分 符合要求 

不达标 ceR <80%或 totalS <70分 需改进 

6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清洁能源自给率 

6.1.1 计算方法 

清洁能源自给率应按公式（1）进行计算： 

100%re oth
ce

total

E E
R

E

+
=  （1） 

式中： 

ceR  —— 清洁能源自给率，单位为百分比（%）； 

reE  —— 核算周期内，设施自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othE  —— 核算周期内，其他自有清洁能源供能量折算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totalE  —— 核算周期内，设施全厂总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6.1.2 自有可再生能源计算 

自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为核算周期内场区边界内各类可再生能源系统产生电量的总和，按公式

（2）计算： 

re pv tp wdE E E E= + + （2） 

式中： 

pvE  —— 核算周期内，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tpE  —— 核算周期内，尾水余压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wdE  —— 核算周期内，微风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注： 每项发电量可从能碳平台的电能计量装置读取得到。 

6.1.3 其他自有清洁能源计算 

其他自有清洁能源供能量指除直接发电外的能源回收利用量，应按公式（3）计算： 

2oth h hpE E E= + （3） 

式中： 

2hE  —— 污水制氢系统产生的氢能用于厂区供能的折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计算方式为

先按 GB/T 2589 规定低位发热量计算总热量，再除以电力和热量的折算系数折算为电量，见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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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 污水源热泵系统提供的供热（冷）量折算电量污水源热泵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如天然气、

燃煤）或外购热力的部分，单位为千瓦时（kWh）。计算方式为根据实际产生的热量（或冷量）按物理

等价值折算为电量，见公式（4）： 

hp

Q
E

k
= （4） 

式中： 

Q  —— 核算周期内，热泵系统向厂区提供的总热量（或总冷量），单位为兆焦（MJ）； 

k  —— 电力和热量的折算系数，本文件统一取3.6 MJ/kWh。 

6.1.4 总能源消耗量计算 

总能源消耗量应为核算周期内，水务设施边界内所有能源消耗的电量等价值之和。按公式（5）计

算： 

total grid fuel heat-purchasedre othE E E E E E= + + ++ （5） 

式中： 

re othE E+  —— 自有清洁能源,单位为千瓦时（kWh）； 

gridE  —— 从公共电网购入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fuelE  —— 消耗的化石燃料（柴油、天然气等）按低位发热量折算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heat-purchasedE  —— 外购热力按物理等价值折算的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6.1.5 清洁能源自给率评分 

清洁能源自给率评分 ceS 根据 ceR 的取值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见下表2。 

表2 清洁能源自给率评分表 

范围 评分
ceS  评分取值范围 

95%ceR   100 100 

85% 95%ceR   ( )
20

80 85%
10%

ceR+ −   [80,100) 

80% 85%ceR   ( )
20

60 80%
5%

ceR+ −   [60,80) 

80%ceR   0 0 

碳减排率 

6.2.1 计算方法 

水务设施在核算周期内的碳减排量可直接从计量装置中获取读数，若场地未安装计量装置，可参考

公式（6）进行计算： 

100%
BE AE

BE


−
=  （6） 

式中： 

  —— 核算周期内的碳减排率，单位为百分比（%）； 

BE  —— 基准线排放量，指在未实施零碳技术措施的情况下，完成相同处理任务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AE  —— 实际排放量，指核算周期内水务设施运行产生的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

化碳（kgCO₂）。 

6.2.2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主要考虑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按公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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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gridBE V e EF=   （7） 

式中： 

V  —— 核算周期内的总处理水量（进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basee  —— 基准单位能耗强度，采用同类地区、同类工艺、同等规模水厂的前一年平均单位电耗，

单位为千瓦时每立方米（kWh/m³）； 

gridEF  —— 区域电网碳足迹因子，采用由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最新数值，单位为千克

二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kgCO₂e/kWh）（2023年全国平均为0.6205 kgCO₂e/kWh，2024年全国平均为0.5777 

kgCO₂e/kWh）。 

6.2.3 实际排放量计算 

实际排放量应涵盖外购能源产生的排放，按公式（8）计算： 

( )_ ,grid act grid i f iAE E EF F EF=  +  （8） 

式中： 

_grid actE  —— 核算周期内实际外购电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iF  —— 核算周期内第i种燃料（如天然气、柴油等）的实际消耗量，单位为立方米（m³）或吨（t）； 

,f iEF  —— 第i种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单位燃料。 

6.2.4 碳减排率评分 

清洁能源自给率评分
redS 根据碳减排率 的取值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见下表3。 

表3 碳减排率评分表 

范围 评分
redS  评分取值范围 

50%   100 100 

30% 50%   ( )80 30% 100+ −   [80,100) 

15% 30%   ( )60 15% 133.3+ −   [60,80) 

0 15%   400   [0,60) 

能源利用效率 

6.3.1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 

6.3.1.1 计算方法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应按公式（9）进行计算： 

total
total

E
e

V
= （9） 

式中： 

totale  ——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立方米（kWh/m³）； 

totalE  —— 按式（5）计算所得的全厂总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V  —— 核算周期内的总处理水量（进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6.3.1.2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评分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评分 1eS 根据其相对于行业准入值（或先进值）的偏离程度确定，具体计算见

表4： 

表4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评分表 

能耗强度 评分 1eS  评分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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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dve e  100 100 

adv total limite e e   ( )
40

60 limit total

limit adv

e e
e e

+ − 
−

 [60,100) 

total limite e  0 0 

注： adve 为行业先进值（取0.32kWh/m³）， limite 为行业限值（取0.40kWh/m³）。 

6.3.2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 

6.3.2.1 计算方法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循环效率）应按公式（10）进行计算： 

100%out
storage

in

E

E
 =  （10） 

式中： 

storage  ——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单位为百分比（%）； 

outE  —— 核算周期内，储能系统向负载释放的总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inE  —— 核算周期内，储能系统吸收的总电量（含充电电量及自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6.3.2.2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评分 

储能效率评分 2eS 根据行业主流水平设定评分区间，具体见表5： 

表5 储能效率评分标准表 

储能效率 评分 2eS  评分取值范围 

90%storage   100 100 

80% 90%storage   ( )80 80% 200storage+ −   [80, 100) 

70% 80%storage   ( )60 70% 200storage+ −   [60, 80) 

70%storage  或未配备储能系统 0 0 

6.3.3 能源利用效率综合评分 

能源利用效率部分的最终得分为上述两项指标的加权平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1）： 

1 1 2 2energy e e e eS S w S w=  +  （11） 

式中： 

energyS  —— 能源利用效率综合评分； 

1ew  ——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耗权重，取0.7； 

2ew  ——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权重，取0.3。 

系统稳定性与智能化 

6.4.1 系统可靠性评分 

主要考核清洁能源系统及关键节能设备（包括光伏逆变器、储能EMS、AI曝气控制器、水质在线监

测仪）的在线运行情况，按公式（12）计算： 

90%

40
100% 90%

o

t

rS

t

t
−

= 
−

（12） 

式中： 

rS  —— 系统可靠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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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 系统平均在线时长，单位为小时（h）； 

tt  —— 设备总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注： 若在线率（ o

t

t

t
）<90%，则视作不合格，该项得0分。 

6.4.2 智能化应用评分 

aiaS 根据系统具备的功能模块进行累加计分，具体见表6： 

表6 智能化应用功能评分表 

评价维度 功能要求 分值 

感知监测 
具备全厂能耗、能源产出的实时在线监

测与看板展示 
10 

预测预警 
具备光伏出力预测或用水/负载需求预

测功能 
10 

策略优化 
具备 AI 精准曝气、精准加药或源网荷

储协同优化算法 
20 

辅助决策 
具备碳核算自动生成、能效诊断及优化

建议报告功能 
10 

安全防御 
具备系统故障自诊断、电力质量监测及

网络安全防御机制 
10 

注： 若某项功能正在开发或未实际投入使用，该项不得分。 

6.4.3 系统稳定性与智能化综合评分 

系统稳定性与智能化综合评分按公式（13）计算： 

si r aiaS S S= + （13） 

评价总分计算 

综合评价得分（ totalS ）根据水务设施的清洁能源自给率评分、碳减排评分、能源利用效率评分及系

统稳定性与智能化评分加权计算，见公式（14）： 

1 2 3 4total ce red energy siS S w S w S w S w=  +  +  +  （14） 

式中： 

1w  —— 清洁能源自给率权重，取0.3； 

2w  —— 碳减排率权重，取0.2； 

3w  —— 能源利用效率权重，取0.2； 

4w  —— 系统稳定性与智能化权重，取0.3。 

7 评价程序 

符合条件的水务设施运营方（参评方）可按图1所示的流程开展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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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评价工作流程图 

评价准备 

开展零碳水务评价前，应按照以下要求完成组织申请与资料准备工作： 

a) 申请与受理：由参评方向第三方评价机构提出评价申请，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受

理； 

b) 资料提交：参评方应提交至少连续 12个月的运行数据报告，包括能源生产量、各分类能源消耗

量、水质处理量、设备台账及智能化系统运行记录等，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数据记录表模

版见附录 A； 

c) 小组组建：第三方评价机构应组建具备水务工艺、电气能源及碳管理背景的专家评价小组。 

实施步骤 

评价实施过程应按照以下程序和技术要求开展： 

a) 文件评审：评价小组对参评方提交的运行数据、技术方案及证明材料进行初步审核，识别核算

边界及关键评价点；  

b) 现场核查： 

1) 验证光伏、余压发电、储能等能源设备的运行状态及计量仪表准确性； 

2) 核实 AI精准控制等智能化系统的实际开启率及历史记录； 

3) 查阅原始能源账单及水质检测报告，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c) 指标核算：评价小组依据本文件第 6 章的方法，计算清洁能源自给率、碳减排率评分、能效评

分及智能化评分。 

评价结论与复审 

评价结果的判定、公示及后续效期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报告出具：评价机构根据核算结果出具《零碳水务评价报告》，对评价等级给出明确结论。评

价报告模板见附录 B； 

b) 结果公示：评价结果应向行业或社会公示，接受监督； 

c) 定期复审：零碳等级评价结果的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前，水务设施应重新申请评价以确保

其零碳运行的持续性。 

8 管理与监督 

参评方应建立完善的能源与碳管理台账，相关原始记录应至少保存 4年。台账内容应包括：  

a) 能源生产记录：光伏、余压、微风发电系统的每日出力曲线及累计电量； 

b) 能源消耗记录：分项电计量数据、燃料购置发票及外购热力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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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产运行记录：处理水量、出水水质达标情况、药剂投加量及污泥产生量； 

d) 设备运维记录：关键用能设备及清洁能源系统的检修、校准及运行时间。 

水务设施应定期监测清洁能源自给率、单位能耗等关键指标。建立碳效预警机制，当指标出现显

著波动（如自给率环比下降超过 10%）时，应及时排查设备故障。 

若核实在评价过程中参评方存在弄虚作假、数据伪造，评价机构应撤销其零碳评价等级，参评方

在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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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记录表模版 

项目名称 XX 污水处理厂 评价年度 2025 年 

一、基本情况    

设计处理规模 (m³/d)  
实际年均处理量 

(m³/d) 
 

二、能源消耗 单位 数据 数据来源/凭证 

外购电网电量 kWh  电费账单/总电表 

天然气消耗量 m³  燃气账单 

其他燃料消耗（如柴油） kg 或 L  - 

三、自有清洁能源生产    

光伏发电量 kWh  能碳平台 

尾水余压发电量 kWh  能碳平台 

微风发电量 kWh  能碳平台 

污水制氢量（折算为等价能量） kWh  能碳平台 

污水源热泵供热量（折算为替代能源量） kWh  能碳平台 

四、关键运行与节能参数    

AI 精准曝气节约电量 kWh  对比历史同期数据估算 

精准加药节约药耗/能耗 kWh（折算）  对比历史同期数据估算 

储能系统充放电效率 %  系统监测数据 

单位水处理综合电耗 kWh/m³  
（总外购电+净自有电）/总

水量 

填表人  审核人  

 

 

 



T/JSREA —2026 

10 

附 录 B  

（资料性） 

评价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零碳水务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xxx 

评价日期： 20xx 年 X 月 X 日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XX 市 XX 水质净化厂零碳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 

业主单位： 

技术集成单位： 

评价周期： 20xx 年 x 月 x 日至 20xx 年 x 月 x 日 

2.综合能源系统配置简介 

本项目构建了多能互补的水务综合能源系统：建成6.2 MW屋顶及池面光伏系统，配置1台150 kW尾

水余压发电机组；部署1套800 kWh/1200 kW储能系统，实现削峰填谷与源网荷储协同；同时配套AI

精准曝气与精准加药系统，形成“发-储-用-控”一体化零碳运行体系。 

3.核心指标计算与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 计算结果 目标值 得分 评价 

清洁能源自给率 96.8% ≥95% 100 优 

碳减排率 40% ≥50% 90 优 

能源利用效率 

单位水处理综合能

耗0.35kWh/m3 

储能效率93% 

≤0.32 kWh/m3 

≥90% 
89.5 优 

系统智能化与稳定性 
在线率99.2%，功能

完备 
 96.8  

综合评价总分  ≥90分 94.5 零碳示范 

4.详细分析与改进建议 

优势分析：清洁能源占比高，光伏与余压发电协同效果显著；AI控制系统实现精细化调控，能耗指标

优于行业先进水平；储能系统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与运行稳定性。 

短板分析：极端气象条件下光伏出力波动仍对系统存在一定影响；部分智能化功能在预测精度和多目

标协同优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改进建议：进一步提升储能容量及调度策略优化水平；引入更高精度负荷预测与碳排放实时优化算

法；探索污水源热泵等多元清洁能源耦合应用。 

5.评价结论 

XX水质净化厂已构建高比例清洁能源供给与智能化运行体系，清洁能源自给率与综合评价得分均达

到较高水平。根据本标准评价结果，本项目综合得分为94.5分，清洁能源自给率为96.8%，评价等级

为“零碳示范”，达到行业标杆水平。 

 

6.附件 

《零碳水务评价数据记录表》（完整版）主要能源计量表计照片或截图 

关键设备运行记录截图 

 

 

（评价机构签章）报告签发日期 

 

 


